






长上自然资发〔2025〕113号

长治市上党区自然资源局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下发《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制度》的
通知

各股室、事业单位、自然资源所：
为规范不动产权籍调查行为，保障登记质量，现将《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制度》下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
长治市上党区自然资源局
2025年6月12日






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制度

1、 目的与原则
确保不动产权属清晰、界址清楚、面积准确，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遵循依法依规、客观公正、准确高效原则。
2、 责任主体
由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，委托具备资质的测绘单位具体实施。调查人员须持证上岗，恪守职业道德。
三、工作流程
1.受理委托：接收登记申请或嘱托，核实材料。
2.资料准备：收集利用已有测绘、登记等成果资料。
3.实地调查：现场核查宗地/自然幢位置、界址，设置界标，绘制草图。涉及界址的，应组织四邻指界确认。
4.测量绘图：运用合规技术精确测量，形成宗地图、房产分户图等测绘成果。
5.成果审核：对调查测绘成果进行内、外业检查，确保权属、空间、属性信息一致、准确、完整。
6.成果提交与归档：审核通过后，提交符合要求的调查成果报告及图件，并及时整理归档。
四、质量要求
严格执行国家技术规范。调查成果须真实反映不动产现状，图、数、实地一致。建立质量责任追溯机制。
5、 监督与责任：
主管部门加强监管，对弄虚作假、重大失误等行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
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


